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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1〕203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
信用评价标准（2021 版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完善园林绿化市场信

用体系，做好《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管理

办法》的实施工作，我局对原评价标准进行修订完善，现将

新修订的《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

（2021版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该评价标准自 2021年 7月 1日起

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1年 6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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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

（2021版）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活动的城市

园林绿化施工企业，包括本市工商注册和外省市进沪的城市

园林绿化施工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”）。

二、信用信息范围和时效

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信息以进行信用评价时已

录入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信用信息数据库（以下简

称信用信息库）和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为依

据，信用信息的时效以基准日起算。信用信息范围及其时效

分别为：

（一）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、人员基本信息

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基本信息包括工商登记信息、管

理和技术人员信息。人员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身份信息、职称、

岗位技能证书、继续教育信息等。

（二）园林绿化工程业绩信息

类别为“园林绿化施工项目”的合同报送信息（包括施工

总承包、专业承包），以合同履约完成日期为准，自基准日

起追溯二年。

本标准所称的施工总承包合同，是指由发包人（即建设

单位）与园林绿化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，含涉及园林绿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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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，或设计施工联合体承发包的一体化合

同。专业承包合同是指由施工总承包人与园林绿化施工单位

签订的合同。

本标准所称的履约完成日期，是指上海市绿化和市容

（林业）工程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或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

服务平台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核销日期或者合同报送履约完

成的销项日期。

（三）不良信用信息

本标准所称的不良信用信息是指受到本市、区相关管理

部门和市级绿化主管部门、特定地区管委会对在沪园林绿化

施工企业发出的涉及园林绿化建设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和

经认定的其他不良信用信息。

行政处罚信息以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签收或公告送

达日期为生效日期，自评价基准日起追溯二年。

经认定的其他不良信用信息（详见附件）以《不良行为

记录告知单》《整改通知书》等文书送达签收或公告送达日

期为生效日期，自评价基准日起追溯一年。

（四）其他管理部门的不良信用信息

在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市公共信用

平台）中受到的非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领域的行政处罚、行贿

犯罪记录、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等记录的信用信息。以被

录入市公共信用平台的日期为准，自评价基准日起追溯二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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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有关的项目获奖信息

获得与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活动相关的国家级奖项信息，

以奖项公布发文的日期为准。奖励信息自基准日起追溯三

年。

三、评价标准及分值

在沪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分采取百分制，总分为 100分，

其中基础分 65分，加分项总计为 35分；扣分项分数从基础

分中扣除，扣完为止。信用分按本计算规则加减累计分值计

算。

表 1 评价分值构成

序号 评分内容 满分值

1 基础分值（企业信息、人员信息）（直接取得） 65

2 工程业绩分值（底分 0分，加分） 30

3 获奖分值（底分 0分，加分） 5

4 不良信用信息分值（从基础分值中扣，扣完为止）

合计 100分

（一）基础分设置 65 分，每个企业直接取得。

（二）园林绿化工程业绩信息（30 分）

园林绿化工程业绩最高得分为 30分，每个企业工程业

绩底分为 0分。按照本市工商注册和外省市进沪的园林绿化

施工企业在本市完成履约的合同业绩计分。

评价信息时效内，单个合同价 100万元（含）以下加 0.1

分；合同价 100万到 400万元（含）加 0.2分；合同价 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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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到 800万元（含）加 0.5分；合同价 800万到 1200万元（含）

加 1分；合同价 1200万到 2000万元（含）加 1.5分；合同

价 2000万到 5000万元（含）加 2分；合同价 5000万元到 1

亿元（含）加 3分；合同价 1亿元到 2亿元（含）加 4分；

合同价 2亿元以上加 5分。最高得分为 30分。

（三）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获奖信息（共 5 分）

每个企业奖励分值底分为 0分。评价信息时效内，根据

奖项类别加分，累计最高得分 5分。

表 2 与园林绿化工程相关的建设类奖项

序号 奖项名称 评选单位 加分值

1
中国建设工程鲁班

奖（国家优质工程）
中国建筑业协会

承建单位加 3 分，

参建单位加 2分

（四）不良信用信息（从基础分扣分）

1. 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市级绿化建设主管部门和

特定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等不良信用信息，未达

到听证范围的每项扣 1分；达到听证范围的，每项扣 2分。

2. 本市管理部门作出的非工程建设领域的行政处罚等

不良信用信息，每项扣 1分。

3. 经认定的 B级不良信用信息，每项扣 1分。下列认定

的 B级不良信用信息，按照下列对应的规则扣分：

（1）报送的合同信息存在未按实填写的，被投诉举报

或检查发现后查实的，对实施报送及确认的园林绿化企业信

用评价均予以扣分，每项扣 2分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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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企业经查实提供虚假人员、企业等信息的，每项

扣 2分;

（3）拖欠农民工工资，情节严重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

并由市级绿化主管部门全市通报的，每项扣 2分；

（4）项目负责人及其它现场管理人员不到岗履职，并

由市级绿化管理部门出具书面处理意见的，项目负责人每项

扣 2分，其它现场管理人员每人每项扣 1分。

（5）未取得施工许可而擅自施工，侵害社会管理秩序

和社会公共利益的，每项扣 2分。

4. 涉及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的，并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出

具书面处理意见的，一般事故每项扣 4分，较大事故每项扣

6分，重大事故每项扣 8分，特别重大事故每项扣 10分，追

溯期为二年。该事故责任单位后续受到的行政处罚按本标准

另行扣分。

5. 企业存在司法机关公布的行贿犯罪记录、失信被执行

人信息的，每项扣 10分。

附件：本市园林绿化建设市场其他不良信用信息的法定

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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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经认定的其他不良信用信息，是指园林绿化建设市场从

业单位和从业人员在建设活动中，因违反法律、法规和相关

规定，受到市、区建设管理部门和市级绿化主管部门作出的

行政处理及其它记录信息。根据《上海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

管理办法》（沪住建规范联〔2018〕8号）第十条、第十一

条规定，经认定的其他不良信用信息按照违法违规行为影响

程度等，分为“A、B”二个级别。

一、A 级不良行为信息

存在下列情形的，认定为 A级不良信用信息：

（一）从业单位被开具行政措施单（整改指令单、局部

暂缓施工指令单、停工指令单等）的违法或违规行为；

（二）从业单位按照规定在行政审批等事项中作出承诺

而未履行承诺的违法或违规行为；

（三）从业人员被开具行政措施单（整改指令单、局部

暂缓施工指令单、停工指令单等）的违法或违规行为。

二、B级不良信用信息

存在下列情形的，认定为 B级不良信用信息：

（一）按照规定在行政审批等事项中作出承诺而未履行

承诺，并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
（二）拖欠农民工工资，情节严重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

的违法或违规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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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从业单位受到市级及以上建设管理部门或绿化主

管部门书面通报批评的违法或违规行为；

（四）超过行政处罚追溯期的违法行为；

（五）从业单位在一个月度内，累计 2次被开具《整改

指令单》的；

（六）从业单位在一个自然年度内，被开具 2次《局部

暂缓施工指令单》《停工指令单》等行政措施单的；

（七）从业人员受到市级及以上建设管理部门或绿化主

管部门书面通报批评的违法或违规行为；

（八）从业人员在一个自然年内，累计被记录 2次 A级

不良信用信息的；

（九）从业人员被开具《个人黄牌警示单》的违法或违

规行为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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